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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

02 多憑證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操作畫面

03 紙本申報育嬰留職停薪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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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，
但不得逾二年，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
算，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。 

l 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雇主負擔之保險費由政府補助，被保險人個人
負擔將寄發帳單至個人通訊地址，由被保險人自行持單繳納，並得遞延三
年繳納。

l 申報方式：以多憑證網路作業系統或填具紙本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署
進行申報，健保及勞保需分別進行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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迄日是月底者，本署逕予核定
次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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迄日是月底者，本署逕予核定
次月1日


